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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名稱：元宵節活動 

主辦單位：寶湖里辦公處 

活動日期：107年 3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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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成果報告目錄 

項次 內        容 

1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日程表 

2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

3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宣導資料 

4 支出費用明細表 

5 單據粘貼憑證正（影）本 

6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成果報告表 

7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熱心參與人士及具體事蹟 

8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訪視報告表 

9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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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 107年 3月份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日程表 

里 別 日期及時間 地 點 活動名稱及內容 督導人員 

寶湖里 
107年 3月 1日 

16時至 19時 

寶湖里辦公處

（民權東路 6段

208號） 

寶湖里睦鄰互助聯

誼活動（辦理元宵

節活動） 

黃錚男課

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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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 

第 2次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

1、活動目的：藉由辦理元宵節送紙雕燈籠及吃湯圓活動促進里民情感交

流，凝聚里鄰組織向心力，協助推動市、區、里政。 

2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

3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辦公處 

4、活動時間：107年 3月 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時至 7時。 

5、活動對象：寶湖里全體里民。 

6、活動地點：寶湖里辦公處（民權東路 6段 208號） 

7、活動內容：辦理元宵節送紙雕燈籠及吃湯圓活動促進里民情感交流聯 

誼活動。 

8、經費來源：由 107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補助費肆萬參仟捌佰元整，不

足之金額則由里長自行籌措。 

9、經費概算： 

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使用計畫概算表 

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

DIY燈籠 個 1000 32元 32,000 元  

湯圓 式 1 7000元 7,000元  

工作人員便當 個 60 80元 4,800元  

合計   43,800 元 
 

臺北市政府睦鄰互助補助款： 43800元  
 

里長自行籌措款：                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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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元宵節活動 
敬邀  

 各位里民快樂過佳節！ 

      並祝新的一年平安、順心！ 

★準備 1000 個 DIY 小提燈(旺來狗)  

~~~送完為止~~~ 

    ~現場備有紅豆湯圓免費享用~ 

☆日期：107 年 3 月 1 日(星期四) 

☆時間：下午 4:00 ~ 7:00 

☆地點：寶湖里辦公處 

 

 

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(網球中心) 2795-1117 

經費來源：107 年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補助 

 寶湖里里長 邱顯松 敬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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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 年度辦理睦鄰互助聯誼活動 

元宵節經費支出明細表 

活動日期：107年 3月 1日 

活動地點：寶湖里辦公處（民權東路 6段 208號） 

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

1 DIY燈籠 個 1000 32.5 32500  

2 紅豆 包 6 99 594  

3 糖 批 1 627 627  

4 湯圓 斤 100 40 4000  

5 防霧口罩 個 7 145 1015  

6 抽取手套 盒 1 150 150  

7 免洗餐具 批 1 1900 1900  

8 便當 個 50 80 4000  

       合計    44786  

本次活動總計開支：44786元 

臺北市政府睦鄰互助實施計畫補助：43800元 

自行籌措（含里長自行支付或向里民收費）：986元 

 

製表人（簽章）：里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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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票編號   
           

付款憑單編號   
          附件 

              
  

憑證 

編號 

預算年度 107 金額 

用途說明 

  

發票    張 

收據    張 

請購單       張 

請修單       張 

驗收報告      張 

合約書       張 

其他文件      張 

  (需證明文件名稱) 

預算科目 
億 

千 

萬 

百 

萬 

十 

萬 
萬 千 百 十 元 

工作計畫 用途別 

          $ 4 3 8 0 0 

寶湖里 107年度第 2次睦鄰

互助聯誼活動經費-元宵節

活動 

經辦單位 
申請、使用單位 

(驗收或證明、保管) 
會計單位 

機關長官 

或授權代簽人 

        

( 黏 貼 憑 證 線 ) 

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計部門填列外，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。                

3.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之欄數，得視各機關經理財務工作之實際分工程序自行增刪。                   

4.凡提供參考之附件，如不能同時黏貼，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，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送，並於憑證簿封面註

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，月終由會計部門彙總裝訂成冊，依規定程序

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。 

       

 

    貳萬元以上 

   加會：政風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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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成果報告表 

日期時間 107年 3月 1日 參加人數  

活動名稱 
寶湖里107年度第2次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辦理元宵節活

動 

參加人數 約 500人 

活動地點 寶湖里辦公處（民權東路 6段 208號） 

活動內容 

 

 

1.現場免費分送 DIY紙雕燈籠予里民。 

2.現場備有紅豆湯圓分送里民免費享用。 

活動成果 

結合鄰長、環保義工及守望相助隊員等里志義工，共同

參與策劃活動，現場免費分送 DIY紙雕燈籠予里民，並

備有湯圓分送里民免費享用，期使里民間關係更密切、

更融洽，達到睦鄰互助之效果。 

經費來源 
由107年度第2次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補助肆萬參仟

捌佰元 

參加來賓

或督導人

員 

市議員陳義洲、李建昌、吳世正及各議員辦公室主任等

民意代表，區公所督導人員黃錚男課長蒞臨指導。 

里幹事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里長簽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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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 

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熱心人士具體事蹟 

編

號 
姓名 

性

別 
職別 具 體 事 蹟 

1 邱顯松 男 里長 綜理本次活動全盤事宜 

2 張鳳英 女 里幹事 負責活動陳報、辦理及經費核銷事宜 

3 藍錦松 男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現場攝影照相事宜 

4 樊麗娟 女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5 曾淑榮 男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6 丁玟妡 女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7 林麗娜 女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8 劉羅星 男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9 王美華 女 志義工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及協助現場贈送燈籠 

10 江瓊山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1 林美月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2 游文錫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3 江進興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4 呂邱素月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5 劉洪素霞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6 魯  立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7 謝春華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8 陳劉燕琴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製作燈籠成品現場贈予民眾 

19 李桂嬌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分裝湯圓贈予里民享用 

20 黃王惠瑗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分裝湯圓贈予里民享用 

21 賴鳳姬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分裝湯圓贈予里民享用 

22 林麗華 女 志義工 負責現場分裝湯圓贈予里民享用 

23 周金海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分裝湯圓贈予里民享用 

24 張明燦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維持里民排隊秩序 

25 李金雄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維持里民排隊秩序 

26 郭水雲 男 志義工 負責現場維持里民排隊秩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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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107年度鄰互助聯誼活動訪視報告表 

里 別 寶湖里 
日期

時間 

107年 03月 01日 

16時至 19時 

活動名

稱 
元宵節活動 參加人數 約 500人 

活動地

點 
寶湖里辦公處（民權東路 6段 208號） 

活 動 內

容 項 目 

1.現場免費分送 DIY紙雕燈籠予里民活動。 

2.現場備有紅豆湯圓分送里民免費享用。 

 優 點 

結合鄰長及志義工多人共同參與策劃活動，並在現場免

費分送 DIY紙雕燈籠予里民，並備有湯圓分送里民免費

享用，期使里民間關係更密切、更融洽，達到睦鄰互助

之效果，加上規劃得宜，故現場秩序非常良好。 

缺 點 

無 

改進意

見 

無 

（督導員） 

填表人：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民政課長：       區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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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運用睦鄰活動經費購買 DIY燈籠 1 

 

說明：運用睦鄰活動經費購買 DIY燈籠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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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志義工合力搓湯圓 

 

說明：志義工合力煮湯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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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里長與民意代表合影 

 

說明：里長與民意代表辦公室主任合影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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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里長與民意代表辦公室主任合影 2 

 

說明：里長分送里民燈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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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里民領燈籠 

 

說明：里民排隊領燈籠及紅豆湯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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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里民享用湯圓 1 

 

說明：里民享用湯圓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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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辦理睦鄰互助活動成果 

 

說明：里民享用湯圓 3  

 

說明：工作人員便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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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寶湖里 107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辦理考評表 

里長 邱顯松 里幹事 張鳳英 

項 目 配 分 
評 量 標 準 

備 註 
內 容 評 分 得 分 

活動項目、辦理

場次及使用預算

和 社 會 資 源 

２０ 

辦理康樂聯誼、趣味競賽、民俗技藝或競賽、園遊會、

親子活動、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、體育活動、跳蚤市

場等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等較大型活動 

15 
 辦理次數為 1次以

上者，加分計算，每

增加 1次第一項所

列之活動加 4分；第

二項所列之活動加2

分；其他活動加１

分，最多加至 20分 

技藝研習活動 11 

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，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9 

活 動 辦 理 場 地 １５ 

在該里或鄰近里轄內之區民活動中心、公園、寺廟或

其他公共場所辦理 
11-15 

  

在該區轄內但距該里較遠之區民活動中心、公園、寺

廟或其他公共場所辦理 
8-11 

在本市但其他區轄內之公共場所辦理 4-8 

在本市以外之公共場所辦理 4 

活動內容之規劃

及 民 眾 參 與 度 
２０ 

活動內容切合多數里民之興趣與需求，使里內家戶樂

於參與，參加民眾踴躍 
10-20   

活動內容尚能切合多數里民之興趣與需求，里內家戶

參與意願尚可 
5-10 

活動內容不太能切合多數里民之興趣與需求，使里內

家戶參與意願低落 
5 

活 動 辦 理 情 形 ２０ 

活動內容豐富，進行順利，圓滿完成，參加人員多表

滿意 
11-20   

活動進行尚稱順利，參加人員之滿意度尚可 5-11 

活動進行不甚順利，參加人員多表示不滿意 5 

行 政 配 合 事 項 １０ 

各項行政工作均能配合，辦理日程表經陳報區公所後

不再變更，並於活動結束後將相關原始憑證於 15日內

送區公所審核 

8-10 
  

各項行政工作尚能配合，辦理日程表經陳報區公所

後，經一次變更，並於活動結束後將相關原始憑證於

20 日內送區公所審核 

4-8 

各項行政工作多不能配合或補送變更申請計畫，辦理

日程表經陳報區公所後，變動二次以上者，活動結束

後逾 30日以上才將相關原始憑證送區公所審核 

1-3 

其 他 １５ 

活動成果是否能增進公眾之利益 5   

活動內容之規劃是否具有創意 5 

其他足以增進睦鄰互助聯誼及守望相助功能之特殊表

現 
5 

合 計 100 合 計  

 


